
附件 1-4 

广州市创新平台建设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一、实验室建设专题 

本专题围绕我市重大科技发展方向和区域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科学配置、合理布局、突出重点，

支持具有学科研究优势、高水平学术团队和良好基础实验条

件的机构，建设一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的科学实

验平台，支撑重大科技及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一）支持内容 

以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为主要任务，

结合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重大科技发展布局，按“择优、择

重、择需”的原则，重点支持具有良好研究基础和实验条件的

优势学科领域，新建一批广州市重点实验室。 

（二）申报条件 

本专题支持对象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高校、医

疗卫生事业单位、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转制市属科研机

构。同时须具备以下条件： 

1．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定位明确，发展方向思路清

晰，近、中、远期任务和目标合理。研究方向符合国家、省、

市科技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突出自身优势和特色。 

2．在相关研究领域有坚实的研究基础和长期的业务积

累，有较强的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

在国内或省、市内本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3．具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结构合理的科研团

队，固定在职研究人员不少于15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人员

不少于6人，固定研究团队2014年-2016年获得市级及以上科

研项目不少于3项，项目经费总额200万元以上。 

4．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实验室使用场地相对集

中，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含软件)总值(原

值)1000万元以上，建立切实可行的实验室运行管理机制。实

验室仪器设备提供对外开放服务，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业

绩良好。 

（三）申报要求 

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申报要求，

不受通知中“三（一）申报限制”第 2、4 条限制。此外还

需符合以下条件： 

1. 项目负责人本专题在研和当年申报项目数合计限为1

项。 

2. 本专题每个单位限报 1 项，项目研究内容不得与现有

已立项的国家、省、市重点（培育）实验室重叠。 

3. 项目申报材料中实验室固定人员、场地不得与已立项

的国家、省、市重点（培育）实验室相关内容重叠。 

（四）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可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并提交纸质申报书（含附件材

料）原件一式一份。附件材料包括：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组织



登记证书。 

2．项目组全部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3．提供科研团队固定在职研究人员名单、职称、学历

等相关证明材料。 

4．近三年（2014年-2016年）获国家、省、市立项科研

项目的相关证明文件。 

5．提供实验室场地面积的相关证明材料。 

6．提供科研仪器设备（含软件）总值（原值）明细清

单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五）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本专题拟支持新建广州市重点实验室不超过10家，每家

支持经费200万元，采取前期资助、分期拨付的方式。立项

后拨付支持经费的60%，次年通过中期检查后拨付支持经费

的40%。 

（六）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2018年4月，实施期限2年。 

（七）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本专题主管处室为创新平台处。联系人：廖晨、林爱华；

联系电话：83124160、83124060。 

二、创新平台资源共享专题 

本专题旨在推动我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提高资源使用

效率，支持能体现广州市特色、库藏不断增加、保存和利用

水平持续提高的科技资源库建设。以资源整合为主线，逐步

推动增强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创新平台资源共享和可



持续性发展，对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给予稳定的运行支持，

整合创新资源，建立共享机制。  

（一）支持内容 

方向一、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 

重点支持动物、植物、微生物菌种、土壤等资源的保护

和有效开发利用。加强资源共享，扶持、引导一批种质资源

库进入国家级行列。支持已建设的省市共建生物种质资源库，

在原有基础上重点投入。 

方向二、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支持已建成的市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持续正常运

行和开放共享。 

（二）申报对象 

本专题面向已建有省市共建的种质资源库平台或市科

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转制市属科研机构申报。 

（三）申报要求 

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申报库，



记证书。 

2. 项目组全部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3. 有关省市立项的种质资源库平台或市科技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的证明文件。 

4. 2016年度项目建设运行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五）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本专题采取前期资助的方式，按项目上一年度（2016年）

建设运行费用给予资助，单个项目年度最高资助限额为100

万元。 

（六）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2018年4月，实施期限1年。 

（七）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本专题主管处室为创新平台处。联系人：林爱华、廖晨；

联系电话：83124060、83124160。 

三、科技园区建设发展专题 

本专题旨在落实市委、市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

按照《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以及加强科技园区建设发展统筹工作的要求，加快推

进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广州自创区）建设，

提升各科技园区发展能力，促进各科技园区协同发展，使一

批科技园区达到领跑国内、并跑国际的先进水平。 

（一）支持内容 

方向一、科技园区平台建设。支持科技园区建设产业技



术创新平台以及综合公共服务平台，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为

企业发展提供技术创新研发、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检验检

测、人才引进及培训、投融资和国际合作等支撑。 

方向二、科技园区治理和运行能力建设。主要围绕科技

园区发展规划编制、园区治理架构优化、产业集群发展、企

业培训辅导、品牌建设推广等方面优化园区发展软环境。 

方向三、全市科技园区发展支撑和资源共享。支持全市

层面的科技园区建设管理支撑系统、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应

用于科技园区间的资源共享、协同发展、交流合作等平台，

以及服务于科技园区的统计分析、招才引智、学习培训等平

台。 

（二）申报要求 

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申报要求

（如申报单位为行政单位，不受通知中“二、申报基本条件”

第3条要求限制），此外还需符合以下要求： 

1. 方向一和方向二的申报单位应为广州自创区一区十

九园内的科技园区管理机构，可与科技园区建设发展相关机

构联合申报；方向三的申报单位为广州自创区一区十九园内

的科技园区管理机构，或科技园区建设发展相关机构, 可采

取联合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 

2. 各申报单位作为牵头申报单位限报1项，作为参与单

位申报不作限制； 

3. 申报项目需经所在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或广州开发

区管委会、天河科技园管委会）择优推荐，每个方向限推荐



3项，三个方向共限9项。 

4. 申报单位如以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或广州开发区管

委会、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之外的其他单位作为组织单位的，

申报本专题项目时应注意在申报书上选定本单位所在辖区

的推荐部门。如推荐部门选定有误的，将无法进入后续环节。 

5. 申报项目如已获得我市财政经费支持的，不得重复申

报本专题项目。如申报项目获得立项且有重复申报行为的，

一经查实，将取消项目立项资格，对申报单位登记不良信用

记录，已拨付经费将予以缴回。 

（三）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可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并提交纸质申报书（含附件材

料）原件一式一份。附件材料包括： 

1. 申报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

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复印件。 

2.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需提供2016年度审计报告。 

3. 项目组前三位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4. 申报单位开展科技园区建设工作、或为科技园区建设

发展提供服务的相关证明。 

5. 两家以上单位联合申报的需提交合作协议。 

（四）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1. 方向一立项不超过8项，每个项目支持额度为300万元，

经费以前期资助、分期拨付的方式支持，立项后拨付支持经

费的60%，次年通过中期检查后拨付支持经费的40%。 



2. 方向二立项不超过5项，每个项目支持额度为100万元，

经费以前期资助、一次性拨付的方式支持。 

3. 方向三立项不超过 5 项，每个项目支持额度为 50 万

元，经费以前期资助，一次性拨付的方式支持。 

（五）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2018年4月，实施期限2年。 

（六）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本专题主管处室为示范区管理处（科技园区发展处）。

联系人：李家华、韩艳红；联系电话：83124196、83124195。 
 


